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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城悦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物业秩序维持和公共区域日常保洁及绿化养护

服务（南方安置区）招标公告

一、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广州城悦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物业秩序维持和公共区域日常保洁及绿化

养护服务（南方安置区）项目业主为广州城悦物业服务有限公司，项目资金来自企业自

筹资金，招标人为广州城悦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本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进

行公开招标。

二、项目概况及招标范围

2.1 项目名称：广州城悦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物业秩序维持和公共区域日常保洁及绿

化养护服务（南方安置区）

2.2 项目地点：广州市白云区人和镇南方安置区。

2.3 招标范围：承包人根据发包人关于白云区人和镇南方安置区前期物业服务管理

的实际需求派出服务团队，提供相应物业的秩序维持管理、日常保洁和绿化养护服务，

主要服务内容包括：

2.3.1物业秩序维持服务：

（1）负责物业安全监控、治安保卫、巡查、辖区内（含出入口）的现场秩序管理、

人员及车辆进出的查询及登记、配合辖区内消防检查等安全防范、协助辖区内“消防、

供电、供水”的安全管理、其他治安管理事项等。

（2）负责消防设施设备的管理，确保服务团队熟练掌握各类灭火器材使用方法，

定期组织训练；及时发现和排除消防安全隐患，防止事故发生，确保发包人管理区域的

安全。

（3）指定物业相关秩序维持服务及安全管理制度（包括但不限于内部岗位责任制

度、操作规程等规章制度）。

（4）如遇突发、应急事件，能及时召集必要的人员进行应对处理（原则上服务团

队应确保可于15分钟内从住扎地点到达发包人指定管辖区域）。

（5）定期向发包人提交服务工作报告，报告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服务人员状况、岗

位履职情况、服务期间存在及发现的问题、解决措施及建议等。

（6）其他发包人要求的合理范围内的工作。



2.3.2日常保洁和绿化养护服务：

（1）楼宇公共通道、走火梯、平台、天台及其附属设备设施等的日常保洁。

（2）物业小区内通道公共区域日常保洁。

（3）管理处办公区域的日常保洁。

（4）地下停车场、公共通道、信报箱、宣传栏、消防设施的日常保洁。

（5）空置房的日常保洁。

（6）定时在物业小区内垃圾暂存点协助指导住户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承包人需

在定时投放时间安排人员在定误时投放地点按垃圾分类工作的相关指引做好“守点”工

作，非投放时间，每小时巡检一次，保证投放站点符合垃圾分类的相关要求。

（7）其它公共区域灌木下及公共绿地上的生活垃圾清理；绿化垃圾的清运处理。

（8）每日将生活垃圾清运至指定中转点或集中清运点。

（9）协助处理大件垃圾及装修垃圾等。

（10）对发包人指定物业公共区域绿化管理范围内的绿化植物，包括乔灌木、绿篱、

花卉、草坪的淋水、除杂草、松土、喷药、施肥、修剪等养护工作。

2.4 服务期限：服务期限为一年，起始之日以经发包人与承包人双方书面确认投入

服务之日为准。

2.5 最高投标限价（即招标控制价）：4,151,808.00元。

三、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投标人参加投标的意思表达清楚，投标人代表被授权有效。

3.2 投标人具有独立法人的企事业单位，持有事业单位登记管理部门核发的事业单

位法人证书或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3.3 投标人已按规定格式签名盖章《投标人声明》（格式见招标公告附件一）。

3.4 失信联合惩戒名单：投标人未被纳入国家、市、区的失信联合惩戒名单且被限

制参加建设工程投标的（具体名单以递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信用广州”https://cre

dit1.gz.gov.cn/publicity/punishGz 公布的“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为准）；因联

合惩戒措施表述存在细微差别，惩戒措施与上文不完全一致但措施内容相同的，也应属

于被限制参与相关项目的投标（投标人可不提供资料，按项目开标当天网上查询结果进

行评审）。

3.5 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注：未在招标公告第三条单列的投标人资格要求条件，不作为资审不合格的依据。

四、投标登记及发放招标文件时间、地点

4.1 投标登记及发放招标文件时间：2025 年 12 月 4 日至 2025 年 12 月 8 日，上午

9:30-11:30；下午 14:00-16:00（北京时间，节假日除外）。

4.2 投标登记及发放招标文件地点：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西 159 号富星商贸大厦

西塔 7C 北京中交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4.3 办理投标登记时须提供以下的资料：（1）法人代表证明书、授权委托书；（2）

营业执照复印件或电子证照打印件。

五、投标文件的递交

5.1 投标文件递交的开始时间:2025 年 12 月 16 日 09 时 00 分，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2025 年 12 月 16 日 09 时 30 分；

投标文件递交地点：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西 159 号富星商贸大厦西塔 7C 北

京中交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5.2 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招标人不予受理。

六、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广州国企阳光采购信息发布平台（http://ygcg.gzggzy.cn/）

和北京中交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网站（http://www.bjztc.com/）发布，本公告的修

改、补充，以广州国企阳光采购信息发布平台为准。

七、联系方式

招标人：广州城悦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工

联系电话：020-33974602

地址：广州市越秀区越华路 112 号珠江国际大厦 44 楼

招标代理机构：北京中交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联系人：林工

联系电话：020-87575800-813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西 159 号富星商贸大厦西塔 7C

招标人：广州城悦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招标代理：北京中交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2025 年 12 月 4 日



附件一：

投标人声明

广州城悦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本公司就参加 （项目名称） 投标工作，作出郑重声明：

一、本公司保证投标登记材料及其后提供的一切材料都是真实的，如我司成为本项

目中标候选人，我司同意并授权招标人将我司投标文件商务部分的人员、业绩、奖项等

资料进行公开（如需）。

二、本公司承诺遵循公平公正、公开、诚实信用原则，如实投标，真实反映企业实

力，公平竞争，不弄虚作假，不以低于企业成本价竞标而降低服务质量，不与任何建设

单位订立违背企业成本取费标准及相关规定的“阴阳合同”进行恶性竞争，扰乱市场秩

序，不与其他单位串通投标或以行贿手段谋取中标，不出借资质、转包或违法分包业务。

本公司已经对投标时拟投入本项目的管理团队和专业技术人员进行了自查，保证拟投入

的所有人员都是本单位正式人员，都在本单位缴纳社保，不存在持证人注册单位与实际

工作单位不符、买卖租借（专业）资格（注册）证书等“挂证”违法违规行为。

三、本公司不存在招标文件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 1.4.3 项所规定的任何一种情形。

四、本公司及其有隶属关系的机构，没有参加本项目招标文件的编写工作；本公司

与本次招标的招标代理机构没有隶属关系或其他利害关系。

五、本公司承诺，中标后严格执行安全生产相关管理规定。

六、与本公司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与本公司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其他单位

包括： 。（注：本条由投标人如实填写，如有，应列出全部满足招标公告资

质要求的相关单位的名称：如无。则填写“无”）

本公司违反上述承诺，或本声明陈述与事实不符，经查实，本公司愿意接受公开通

报，承担由此带来的一切后果。并自愿停止参加广州市行政辖区内的招标投标活动三个

月。

特此声明。

声明企业（企业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年 月 日


